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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
 

泉教人〔2006〕60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继续组织评选表彰“泉州市教育世家”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、教育工会、教育基金会，市直各学校、

各有关单位，在泉省、部属大、中专学校： 

自 1991 年起，我市每年教师节期间都表彰了一批新中国成

立以来从教三代以上、累计从教 100 年以上的“教育世家”，体

现了市委、市政府对教师特别是几代人从教的“教育世家”的充

分肯定和尊重，在全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为继续鼓励广大教

师和教育工作者献身教育事业，推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“尊师重

教”的良好风尚，经研究决定，继续组织开展评选“泉州市教育

世家”活动，表彰一批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、三代人以上从事教

育工作的“教育世家”，并使之制度化。现将评选表彰工作的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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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评选的范围、对象 

在我市各级各类学校（含在我市的省、部属学校和各级各类

民办学校）、校外教育机构（包括青少年宫、少体校）、教育事业

单位、教育行政部门和县以上教育工会中，从事教育教学和教育

管理服务工作的教师、专业技术人员、管理人员。 

二、参评家庭条件 

1.连续三代（家庭成员含本人、子女、孙子女、外孙子女及

其配偶）从事教育教学和管理服务工作，从教年限合计达 100年，

且部分家庭成员为在职专任教师或教育管理服务工作者，其中至

少有一代人现仍居住在我市。 

2.家庭所有参评成员拥护共产党领导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

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，为人师表，遵纪守法，

没有触犯刑律。 

凡符合上述评选条件者，均可申报参评，不受名额限制。 

三、从教年限计算办法 

1.从教年限计算原则上仅计算解放后从事教育教学、管理服

务工作的时间。解放前以教育教学或教育管理为掩护，从事地下

工作或在解放区任教等，其伍龄经组织认可的可作为从教年限计

入。 

2.家庭成员中，已调离上述评选范围的，其从教年限不计入；

已离退休或死亡者，其从教年限可计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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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第三代即孙子、孙媳或孙女、孙婿、外孙、外孙媳、外孙

女、外孙婿必须是在职从事教育教学或教育管理服务工作的；若

第一、二代从教年限合计已满 100年，而第三代中虽无在职从事

教育教学工作的，却有一人以上为应届师范类大中专毕业生且已

签约应聘从教者，可视为连续三代从教。 

4.家庭成员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或县以上教育工会工作的工

龄可视为从教年限计入。 

5.三代人其中一代只有一人从教，且现在已经转行的，视为

该家庭教育中断，不符合参评条件。 

四、评选办法、程序 

1.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、各级各类学校（单位）应广泛宣

传、发动广大教职员工积极参与，做好推荐申报工作。 

2.符合参评“教育世家”条件者，由家庭中一位成员向所在

单位申报，填写《泉州市教育世家申报表》一式二份，并提供家

庭成员关系、从教年限证明等有关材料，经所在学校（单位）和

工会确认后，报送主管行政部门审核，并公示 5日。 

3.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、各级各类学校（单位）每年应于

当年 7月底前将经公示无异议的参评家庭材料报送我局审定。 

4.市教育局和市教育工会、市教育基金会将组成评选小组，

评审确定“教育世家”名单，并在泉州教育信息网上公示 5日。 

五、评选表彰办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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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经我局联评确定，并经公示无异议的家庭，报市政府审批

后，由泉州市人民政府授予“泉州市教育世家”称号，名单在新

闻媒体上公布，并发给牌匾、证书，以资鼓励。 

2.通过新闻媒体等大力宣传“教育世家”的先进事迹，弘扬

他们为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可贵精神。 

附件：泉州市教育世家申报表 

 

泉 州 市 教 育 局        泉 州 市 教 育 工 会 

 

 

            泉 州 市 教 育 基 金 会 

 

二 OO六年六月十五日 

 

 

 

主题词：教育  泉州市教育世家  评选  通知 

抄送：省教育厅、省教育工会、省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， 

      市委办、市府办、市委宣传部、市委教育工委、市人大教

科文卫委、市政协文教卫体委、市总工会，潘副市长。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06年6月15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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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泉州市教育世家申报表 

 

 

 

申 报 人 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现 工 作 单 位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所属县(区、市) 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 

 

 

 

填报时间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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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 

 

 

别 

原来或 

现 在 

工 作 

单 位 

姓 

 

 

名 

性 

 

 

别 

出

生

年

月

政

治

面

貌

称谓 

(与申

报人 

关系)

职工

 

 

务种

从

教

年

月

实

际

教

龄 

现在 

是否 

还在 

从教 

何年月 

离退休 

或死亡 

或调离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第

一

代 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第 

 

二 

 

代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第 

 

三 

 

代 

           

合

计 
三代共          人从事教育教学、管理服务工作，教龄累计        年。 

负责审核人签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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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 庭 及 其 成 员 先 进 事 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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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(单 

位)及基 

层工会 

意  见 

 

经查实,        同志一家确系三代从教,符合“泉州市

教育世家”评选条件,同意上报审批。 

 

 

学校（单位）盖章            工会盖章 

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县（区、市） 

教育局及 

教育工会 

审核意见 

 

经审核,情况属实，同意该同志的家庭评为“泉州市教

育世家”，上报市教育局审批。 

 

 

教育局盖章           教育工会盖章 

年      月     日

市教育局 

评审意见 
年      月     日

市 政 府 

审批意见 
年      月     日

注：1.本表一律用钢笔或毛笔填写，内容要真实，字迹要端正、清楚。 

2.本表一式二份，市审批后退一份给县（区、市）存档。 


